
元江县卫生健康局（部门）2026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9〕14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按照中央、省、市、县80：14：3.6：2.4比例分级承担。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卫生健康局，县内13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的实施是为全面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切实提升项目工作质量，增强项目实施效果，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在门诊诊疗、随访管理时主动发现对未建档人群进行建档及健康教育宣传工作；对适龄儿童、辖区居民进行按接种时间进行常规疫苗接种工作；对全县0-6岁儿童、孕产妇、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肺结核患者、慢阻肺患者进行随访、体检工作，对全县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每年一次的体检工作，对0-3岁儿童、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中医药服务；法定传染病按照甲类2小时、乙丙类传染病24小时内及时报告，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可由疾控中心代为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核实信息后2个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按人均104.00元192,300.00人（2024年常住人口）的2.40%测算，全年预算县本级资金479,98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2月20日以前，争取县本级预算资金100%到位，按照项目计划开展活动并列支经费，全面完成2026年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实施项目促进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和不良生活方式的改变，逐步树立起全民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维护居民健康的第一道屏障，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服务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居民健康素质。



